更新日期 99.09.27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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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）文文資S02-流程圖-2/2





於審查通過後二個月內隨即辦理公告。





公告30日。








（民）文文資S02-流程圖-1/2








5.辦理古蹟指定公告前置作業











A





7.通知所有人或管理單位





文化資產科





會勘後2個月內完成文資審議委員會審查。





是





6.完成古蹟指定


公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否





4.2不列古蹟





4.1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





2個月內完成古蹟指定現地會勘。





3.通知所有人或管理單位





是





否





2.1審查委員現地會勘





公告30日。





2.2不列古蹟





隨時辦理





1.申請人填寫古蹟指定提報表








文化資產科





A





8.造冊並函報主管機關











